
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千亿级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培育项目）
一、建设内容
　　在有庆镇、定远镇、宝城镇、清溪场镇、龙凤镇等8个乡镇建设优质稻订单生产基地3万亩，在有庆镇龙头村建设水稻集中育秧场100亩。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在项目区开展水稻无人机病虫害防控2.5万亩、水稻无人机施肥300吨。在龙凤镇宝珠村建设提灌站1座。建设稻谷烘干中心1座，改造升级大米加工生产线2条，建设大米全自动生产线1条，建设稻谷烘干设施41座。开展农产品展示展销会4次，开展品牌线下宣传推广4项，开展网红抖音直播带货4次，建设水稻品比试验区100亩。
　　二、建设时间。2025年9月--2026年8月。
　　三、资金来源。千亿级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培育项目2025-2026年总计划投资1000万元，其中2025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川财农〔2025〕58号）600万元，剩余资金2026年度由省级资金另行下达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四、补助环节及标准
　　1.建设高标准生产基地。建设集中育秧场100亩补助资金40万元；建设提灌站1座补助10万元；无人机病虫害防控2.5万亩使用资金100万元、无人机施肥300吨使用资金150万元。
　　2.提升农产品加工能力。建设稻谷烘干中心1座补助资金214万元、稻谷烘干设备41台补助资金328万元、升级改造大米加工线2条补助资金20万元、新建大米加工线1条补助资金28万元。
　　3.做大做强品牌营销体系。组织企业参加展示展销4次补助资金8万元、品牌线下宣传推广4项补助资金8万元、开展网红抖音直播带货4次补助资金24万元。
　　4.协同攻坚关键共性技术。开展水稻品比试验100亩补助资金50万元
